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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民政厅
陕民函〔2021〕183 号

对省十二届政协四次会议
第 389 号提案的答复函

蒋彬凤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建议》（第 389 号）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民政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职责是：把预防

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基层政权建设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

设和社区建设的内容，引导居（村）委会开展有针对性的法

制宣传，救助生活有困难、被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遗弃、虐待

的未成年人，督促家长履行监护、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，协

助有关部门掌握辖区内暂住人口中未成年人就学、就业情

况，努力建设文明社区。同时，民政部门要按照未成年人保

护法的规定，利用民政资源，建立流浪儿童收容教育机构，

及时收容、及时遣送，做好流浪儿童的救助、保护工作。要

与当地政府沟通、联系、共同做好监护人的工作，督促监护

人履行责任，防止未成年人继续流浪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全省儿童福利系统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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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坚

持“三个聚焦”，履行“三基”职责，严格贯彻执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

年人犯罪法》, 始终把为青少年纾困放在“重中之重”的突

出地位, 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,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

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（一）完善政策健全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今年，为贯

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

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省政府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

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为组长，2 位

副省长任副组长，38 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，办公室设在省

民政厅。在拟定的省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员单位职责任

务分工（征求意见稿）中明确了各组成单位在预防未成年人

违法犯罪中的工作职责。省委政法委要“推进未成年人违法

犯罪预防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”、省人大常委会法

工委社会建设工委要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、预防未成年人犯

罪、家庭教育等相关地方性法规立法修法工作”、省高级人

民法院要“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。推进少

年法庭建设，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

人员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、负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”

等等。全省各市、县也成立或即将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

导小组（委员会），形成政府主导、家庭尽责、部门联动、

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深入开展基层预防工作，提高未成年人自身免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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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。村（社区）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重要阵地，各地民

政部门深入基层，充分利用“六五普法”、“六一”、“综治宣

传日”等有利时机，通过发放法律法规宣传册、利用村（居）

务公开栏宣传等方式，增强了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。同时，

通过“平安村”、“平安社区”、“平安家庭”创建等活动，增

强未成年人法治理念和爱国主义情感，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

犯罪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（三）持续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建设，做好孤弃儿童、事

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。全力推动全省各市县儿童福利机构转

型升级，指导市级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全面优化提

质，推进儿童养育、医疗、康复、教育、社会工作一体化发

展，集中服务辖区内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所有儿童。县级民

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创新转型，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

工作建设和巩固基层阵地，特别是依据政策开展边缘群体特

殊未成年人的综合评估，包括：家庭情况、生活情况、学习

情况、监护情况、社会情况等几个方面，标列风险等级，跟

进临时照料、康复指导特殊教育、精神慰藉、定期探访和宣

传培训等工作，全面妥善地安排好他们的生活、教育，为他

们健康成长提供生活保障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打下了坚实

的物质基础，从源头上杜绝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。

（四）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

作。截至 2020 年底，全省共有留守儿童 10 万余名，困境儿

童 80 万余名；共有儿童督导员 1418 人，村（居）儿童主任

19987 人。积极开展“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

传进村（居）”活动。通过宣传儿童关爱保护法律法规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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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，引导父母及其他监护人落实监护责任，依法履行对儿童

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。积极争取财政资金，加大“儿童之

家”建设支持力度。帮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沟通交流

方式方法，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，改进教育方法，以健康

的思想、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。引导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落实工作职责，做好对监护人的法治宣传、监护督促

和指导等工作；引导儿童主任提升业务素质和关爱服务技

能，提升关爱服务水平；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农村留守

儿童和困境儿童，为其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深入开展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救助与关爱活动。一

是建立了整治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长效机制。认真

制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，重点抓好辖区内流

浪、闲散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教育和服

务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。二是认真做好流动人员中未成年

人的救助保护工作，加强对前来求助的未成年人流浪人员的

教育、矫正和挽救工作，掌握动向、及时干预，为他们提供

切实的帮助和服务。

从目前我省民政部门开展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工作的情

况来看，还不同程度存在着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体制

机制不够完善、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宣传教育还不够

到位、社会力量参与度不足等问题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充分发挥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领导小组（委员会）职能作用，着力构建运转协调、灵活高

效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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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节假日、村（居）务公

开栏、学习园地等，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宣传力

度，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引进社会力量。加大政府购买力度，大力扶持和

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和其它公益机构，参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

犯罪工作。支持围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、社区矫正对象的监

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等工作领域组建专业志愿队伍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敬请反馈。感谢您对我省预防未

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继续关注民政工

作，继续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陕西省民政厅

2021 年 7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：祁 乐，电话：029-63917480,18688089894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


